
银行有权划扣储户的个人存款吗
于风卫李丹

案情
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

，

通常是在月初或
上月月底发放下月的工资

，

张某所在学校把
其当月工资

1094.88

元划到工资卡上的当
天死亡

。

银行应学校请求
，

将张某的
1094.88

元存款扣划给了学校
……

赵爱玉的丈夫张某系洛阳市某学校的
工作人员

。

发工资之日
，

学校将张某的工
资

1094.88

元划入其在洛阳市某银行的储
蓄账号中

。

同日
，

张某因伤治疗无效死亡
。

妻子赵爱玉处理了张某的丧事后到洛阳
市某银行支取存款时

，

发现银行应学校请
求

，

已将张某的
1094.88

元存款扣划给了
学校

。

学校认为
，

在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
位

，

通常是在月初或上月月底发放下个月工
资

，

而张某在学校把其当月工资划到工资卡
上的当天死亡

,

张某没有付出劳动
，

不应获
得该笔款项的所有权

。

赵爱玉因索要该笔存款多次与学校协
商未果

，

遂诉讼至法院
，

要求判令被告洛阳

市某银行向原告支付张某的工资
1094.88

元
，

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该笔工资支
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

。

审判
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

，

被
告洛阳市某银行应学校的请求

，

将储户张某
名下存款划走的行为

，

违反了
《

银行法
》

的相
关规定

，

判决被告洛阳市某银行于本判决生
效后十日内将张某名下的存款

1094.88

元
及相关利息付给原告赵爱玉

。

评析
本案涉及问题

:

只要是储户账户上的存
款
,

即应视为储户合法拥有
，

任何单位和个
人无权要求撤销其行为

，

学校应当通过协商
或诉讼等合法途径行使自己的权利

。

《

银行法
》

第
29

条规定
：“

银行办理个
人储蓄存款业务

，

应当遵循存款自愿
、

取款
自由

、

存款有息
、

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
。

对个
人储蓄存款

，

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
人查询

、

冻结
、

扣划
，

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

外
。 ”

依据此规定
，

除法律规定的机关以
外

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查询
、

冻结
、

扣划
储户的存款

。

赵爱玉的丈夫张某在洛阳市某
银行办理了普通存折后

，

双方之间已经形成
储蓄合同法律关系

，

被告应当严格依照储蓄
合同的权利义务履行合同

。

同时
，《

银行法
》

第
6

条规定
：“

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
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

。 ”

而被告
银行却仅仅依据张某生前所在单位的请求

，

将其工资予以扣划
，

返还给学校
，

其行为违

反了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107

条
：“

当事人一方不履
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
的

，

应当承担继续履行
、

采取补救措施或者
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

”

的规定
，

构成违约
。

学校将工资打到银行张某的工资卡上
后

，

即视为张某合法拥有了该笔款项的所有
权

。

即使是因为他人的重大误解或非出于真实
意思而使张某不当得利

，

也无权要求撤销其行
为

，

银行也无权私自扣划该笔款项
，

校方应当
通过协商或诉讼等合法途径行使自己的权利

。

本案赵爱玉在其丈夫死亡后
，

即依法继
承了张某包括工资卡上存款在内的所有遗
产

。

因此
，

被告违法扣划张某账户上存款的行
为

，

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
。

在国家行政机关
和事业单位中

，

通常是在月初或上月月底发
放下个月的工资

，

而张某在学校把工资划到
工资卡上的当天死亡

,

虽然张某没有付出劳
动而不应获得该笔款项的所有权

,

但银行作
为张某和学校劳动合同的第三人

、

张某和银
行储蓄合同的相对人

，

则无权对该款予以扣
划

，

其行为不被现行法律法规所允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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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案说法

贵州紫云
：“

敲错门
”

引发一起重伤案
改造工程不按施工规范操作路

面频现破裂
、

沉陷现象
。

在家等
“

上岗通知
”

等来的却是因旷
工被辞退的决定

。

2009

年
6

月
29

日星期一农历己丑年闰五月初七

6

版
7

版
7

版
6

版

郑州市政技术人员因
“

豆腐渣
”

工程被起诉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仲裁
:

职工
“

旷工
”

之说缺乏证据

贵州紫云县居民宋庆刚及朋友
，

因为找
人敲错门后与主人发生争执

，

接下来发生了
一连串的事件

：

出警的
110

民警成为宋庆刚
指控的

“

打人者
”；

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宋庆刚
肠破裂构成重伤

；

公安机关至今承担着宋庆
刚的治疗费用

；

9

个月来宋庆刚先后向有关
部门申诉

66

次
；

贵州省有关领导对此案作出
批示

；

我国法律规定
，

重伤害为公诉案件
，

但
公安机关至今未予以立案

……

为此
，

本报记
者就该案进行了多次采访

。

2009

年
6

月
9

日
，

紫云县公安局政委欧
阳贵刚告诉记者

：“

宋庆刚报案后
，

我们高度
重视

，

继续展开深入调查
，

努力查清宋庆刚被
打一事的真相

。 ”

“

敲错门
”

引发伤害案
2009

年
5

月
14

日
，

记者见到宋庆刚说
明来意后

，

他提到
2008

年
9

月
6

日晚上发
生的事依然战栗不已

……

追究打人者的法
律责任

，

还一个公道至今都是他最大的心
愿

。

在此之前的
2009

年
4

月
23

日
，

记者第
一次采访

，

说起事发当晚的经过
，

宋庆刚的朋
友陈其明早已烂熟于心

：

“

2008

年
9

月
6

日晚上
，

我和宋庆刚
、

罗
万红等人在朋友家吃饭

，

席间
，

大家喝了一些
米酒

。

晚上
8

点
30

分
，

医生罗万红因诊所有
事提前离开

。

“

9

点至
9

点半之间
，

我和宋庆刚一起回
家

，

路上我提议去表哥家看看
，

随后来到紫云
县县城新区宏泰小区

E

栋
2

楼
。

我上前敲
门

，

开门的不是表哥及家人
，

而是一名陌生女
士

———

吴仕美
（

事后知该女士姓名
）。

“

吴仕美见我们敲错门很生气地骂了几
句

，

我俩觉得很难接受便和她吵了起来
。

争吵
中

，

吴仕美拨打了报警电话
。

大约
10

分钟左
右

，

在小区保安的陪同下
，

紫云县公安局松山
镇派出所值班民警余跃与协警员张青赶到了
现场处理纠纷

。

两人见到我们后不问青红皂
白

，

抓住宋庆刚就拳打脚踢
……”

采访中
，

宋庆刚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记者
：

“

陈其明和吴仕美争吵时
，

我距离他们大约
3

米远
，

并没有参与争吵
。

大约
10

分钟
，

来了
一名民警和一名协警员

，

没有进行任何调
查

，

将我摔在地上一通拳打脚踢
。

陈其明立
即上前劝阻

，

可他们根本不听
……

事后我被
带到派出所

，

一进门便被推到在地
，

又是一
顿暴打

……”

第二天
，

宋庆刚躺在了医院里
，

憔悴的面
容令前来看望的亲属几乎无法相认

。

经紫云
县人民医院诊断

，

宋庆刚肠破裂并引发腹膜
炎

。

采访时
，

情绪激动的宋庆刚撩起外衣
，

露出胸口上棍棒般粗的条状伤痕对记者说
：

“

我是被出警的
110

民警和协警员殴打致伤
的

……”

被害人称
“

民警打人
”

采访中
，

宋庆刚一再坚持说自己是被
110

民警和协警员打伤的
。

当时在场的陈其明表示
，“

我亲眼看见
110

民警对宋庆刚拳打脚踢
。

而后
，

民警余跃
和协警员张青

，

将宋庆刚的双手反剪
，

朝派出
所走去

。

宋庆刚被带走的时候头被压得很低
，

当时他被吓懵了
。 ”

医生罗万红告诉记者
：“

当晚
10

点左右
，

陈其明突然来到诊所
，

称宋庆刚被警察打了
，

叫我去看看
。

我一进派出所
，

看到宋庆刚坐在
水泥地上

，

面色发灰
，

状态疲惫
。

当我要为他
检查身体时

，

一位民警上来制止说
，‘

想干什
么

？

不许查看
！ ’”

关于民警出面制止罗万红查看宋庆刚身
体一事

，

记者在紫云县公安局得到了证实
。

罗万红说
：“

派出所给宋庆刚做完笔录
后

，

通知陈其明
。

当晚
12

点左右
，

宋庆刚和我
们一起打出租车离开了派出所

。 ”

据紫云县公安局监控资料显示
，

出租车
到陈其明家门口后

，

陈其明和宋庆刚下车
，

两
人在陈家门口停留了近

40

分钟
，

不久宋庆刚
便抱着肚子蹲在地上

。

而后
110

接警中心接
到多次报警电话

，

民警赶来后发现宋庆刚倒
在地上

，

警方将其送往紫云县医院
。

住户
、

保安
：“

没看见民警打人
”

本案宋庆刚
、

陈其明证明民警打人
，

其余
的两位在场人员均对民警打人的说法予以否
认

。

住户吴仕美告诉记者
：“

2008

年
9

月
6

日晚
10

点左右
，

两名男子到我家敲门自称找
亲戚

，

嘴里还有酒气
。

由于不认识男子所说的
人

，

我赶两名男子走
，

双方发生口角
。

我报警
后

，

赶到现场的民警将两人拉出去
，

当时并没
有看到警察打人

。 ”

宏泰小区保安王朝明告诉记者
：“

当晚
，

我与
110

民警来到吴仕美家
，

看到两人在楼
梯过道上

。

大约
10

多分钟后
，

两名执法人员
一左一右搀扶着宋庆刚出去时

，

宋庆刚先是
在楼道台阶处仰面朝天跌倒

，

后又在下楼梯
时摔了一跤

。

我没有看到民警打人
。 ”

司法鉴定
：

重伤
当天

，

紫云县医院对宋庆刚伤情的初步
诊断

：“

腹平
、

左上腹
1.9×1.8cm

皮肤挫擦痕
；

腹部闭合性损伤导致肠破裂
。 ”

2008

年
9

月
12

日
，

宋庆刚经贵州省司
法警察医院法医学司法鉴定所损伤程度鉴
定

：“

前胸壁条状皮肤挫擦痕
20.0×3.5cm

；

四
肢

、

胸背部多处青紫
、

挫痕
；

与被鉴定人叙述
，

被棍型钝物致伤情况吻合
，

该损伤已构成轻
伤

；

外伤致肠破裂并腹膜炎已经构成重伤
。 ”

第一份伤情鉴定作出后
，

紫云县公安局
于

2008

年
12

月
4

日
，

委托贵阳医学院司法
鉴定中心

，

对宋庆刚成伤机制及损伤程度再
次鉴定

，

鉴定认为宋庆刚为重伤
。

但这次鉴定出现了
“

肠破裂并腹膜炎成
伤机制符合钝性外力所致

（

如摔跌过程中腹
部撞击硬物或腹部遭钝性外力打击所致

），

而
胸部的损伤条状挫擦痕成伤机制并不符合棍
棒状物体致伤形态特征

”

的观点
。

两份伤情鉴定结果宋庆刚均属重伤
，

但
第二次鉴定的几个细微措辞变化

，

却让作出
第一次伤情鉴定的贵州省司法警察医院副院
长牟苇三缄其口

。

2009

年
6

月
17

日
，

牟苇对记者表示
：“

贵
阳医学院的鉴定书和我们的鉴定结果实际上
是一致的

，

都是钝物外力所致造成的肠破裂
，

结论都是重伤
。 ”

牟苇继续补充道
：“

贵阳医学
院的鉴定书多加了例如

‘

如摔跌过程中腹部
撞击硬物或腹部遭钝性外力打击所致

’

等描
述性语言

，

这样写也是可以的
、

正规的
。 ”

对此
，

紫云县公安局认为
，

由于警方和被
害人对第一次伤情鉴定成因发生分歧

，

因此
公安机关委托进行第二次鉴定

，

这符合相关
法律程序

。

此后
，

宋庆刚开始了接连不断的申诉
。

对
此

，

紫云县警方表示
，

调查结果已经排除民警
打人的可能

。

但当事人宋庆刚
“

肠破裂
”

的重伤究竟因
何而致

？

原本一起很简单的事件
，

今日似乎变
得扑朔迷离

。

据宋庆刚的爱人告诉记者
：“

从宋庆刚要
求公安机关查处打人者开始

，

我们已经向有
关单位投诉

66

次
，

仅交通费用就花去了上万
元

。 ”

“

要尽快查清情况
，

依法处理
”

2009

年
1

月
4

日
，

通过贵州安顺市公安
局纪委

、

法制部门
、

紫云县人民检察院
、

紫云
县公安局联合调查组调查后

，

由紫云县公安
局对宋庆刚做出答复

：“

1.

宋庆刚全身多处皮
肤擦伤属轻微伤

、

小肠破裂属重伤是客观存
在的事实

；

2.

无证据证明宋庆刚受伤是松山
镇派出所出警民警所致

；

3.

紫云县公安局对
宋庆刚重伤一案继续侦查

。 ”

2009

年
1

月
15

日
，

紫云县县委书记辛
华

，

率公
、

检
、

法
、

司及县委
、

县政法委等部门
负责人在县公安局约访宋庆刚及家属

，

就其
诉求做出答复

：“

1.

通过调查无证据证明宋庆
刚所受之损伤系民警行为所致

；

2.

宋庆刚受
伤的民事赔偿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。”

对此答复
，

宋庆刚及其亲属显然不满意
。

他对记者表示
，

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
。

2009

年
5

月
7

日
，

贵州省公安厅督察总
队通过调阅案件卷宗后认为

：“

1.

宋庆刚伤情

成因目前无法确定
；

2.

宋庆刚反映的问题部
分不属实

；

3.

无证据支撑宋庆刚受伤为民警
所致

。 ”

当日
，

贵州省公安厅主要领导对此案作
出批示

，

要求
“

要尽快查清情况
，

依法处理
”。

2009

年
5

月
11

日
，

在贵州安顺市公安
局纪委的牵头下

，

抽调该市刑侦
、

法医
、

督察
等警种

，

组成调查组奔赴紫云再次开展调查
。

2009

年
5

月
14

日
，

紫云县公安局政委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

：“

该案一开始
，

县公
安机关就非常重视

，

县委书记主持召开过专
门会议

。

倘若真有证据证明民警违纪违法
，

公
安机关绝不袒护

。

“

出于人道方面考虑
，

公安部门至今还一
直承担着宋庆刚的治疗费用

（

目前已达
3

万
多元

）。

不管怎样
，

警方一定会给宋庆刚及其
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

。 ”

安顺市公安局调查组曾向记者表示
：“

待
调查结束

，

一定会及时把结果通报媒体
。 ”

2009

年
6

月
8

日
，

宋庆刚再次找到记者
表示

：“

省公安厅领导对我的事做了批示
，

5

月
14

日安顺市公安局调查组又一次找我了
解情况

。

可是
，

一个月过去了
，

始终没有给我
一个调查结果

。

我被打成重伤已经过去
9

个
多月

，

可是紫云县公安局至今没有作为刑事
案件正式立案调查

。 ”

2009

年
6

月
9

日
，

记者就宋庆刚的质疑
电话采访了紫云县公安局政委欧阳贵刚

。

他
告诉记者

：“

宋庆刚报案后
，

我们高度重视
。

由
于宋庆刚控告的是民警打人

，

所以首先是纪
检监察等部门介入调查

，

结果无任何证据证
明民警打人

。 ”

当记者询问宋庆刚被打成重伤
，

为什么
没有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调查时

，

欧阳政委对
记者说

：“

综合目前所有调查情况
，

该事件既
排除了民警打人的可能

，

也找不到其他作为
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条件

，

所以我们公安机
关一直处在受理刑事案件的初查阶段

。

当然
，

我们还将对此事件继续展开深入调查
，

努力
查清宋庆刚被打一事的真相

。 ”

本报将继续关注此案
。

本报记者赵福中文
/

图

贵州省公安厅要求尽快查清情况依法处理

高检院回应网民不能顺畅登录举报网站
“

高检院举报中心正在紧急采取措
施

，

将通过至少增加两倍带宽
、

实施软件
升级

、

加大存储器容量
、

加强保密性等
，

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让网民能够
２４

小时
顺畅地登录举报中心网站

。”

最高人民检
察院举报中心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
访时说

。

６

月
２２

日
，

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
电话

“

１２３０９

”

正式启用
，

同时
，

最高人民
检察院举报网站

２２

日起正式更新网址
为

ｗｗｗ．１２３０９．ｇｏｖ．ｃｎ

。

据介绍
，

这一措施
的实施

，

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拓宽举报
渠道

，

更加方便群众举报和咨询
。

但因当
日点击率过高

，

举报网站出现有时难以
顺畅登陆的现象

。

据该负责人介绍
，

截至
２３

日
９

时
，

举报网站已受理
１５４５

件举报线索
。

截至
２３

日
１７

时
，

举报电话接到的电话为
２５１８

个
，

其中人工接听
３１１

个
，

录音举
报

４５７

个
，

业务咨询
９３１

个
，

举报查询
１０１

个
，

其中属检察机关管辖的约占
２０％

。

记者还了解到
，

全国检察机关
“

１２３０９

”

被要求做到现场答复
。

现场答复
是指对初步的处理情况进行告知

。

而对
于分流到各个省级检察院的举报线索

，

高检院举报中心设有软件跟踪催办
，

以
防压案不查

。

同时
，

对于不属于检察机关
管辖的来电

，

举报中心工作人员向群众
进行耐心解释后

，

将作出移送相关部门
或提供相关建议的处理

。

网站举报也将
做到件件有回音

。 （

新华社记者隋笑飞
）

江苏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
江苏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

民事公益诉讼案件
，

近日由无锡市锡山
区法院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

。

此案系无
锡市中级法院与无锡市检察院联合出台
《

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
行规定

》

后审结的
“

第一案
”。

去年
１２

月
１５

日
，

李华荣
、

刘士密等
人在沪宁高速公路无锡市锡山区梅村段
盗伐防护林杨树

１９

棵
（

１０

年树龄
）

计
３.９

立方米
。

法院经审理后认为
，

高速公路旁防
护林带具有防风固沙

、

蓄水保土
、

调节气
候

、

改善环境等作用
，

保护防护林带
，

是
每个机关单位和公民应尽的责任义务

。

两被告实施的盗伐行为
，

不仅造成国家
财产损失

，

而且造成高速公路相关路段
防护林的缺口

，

使路面产生横向风流
，

给
路面高速通行车辆行车安全带来隐患

，

破坏了沪宁高速公路的道路环境和行车
安全

，

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
任和环境恢复责任

。

判决被告李华荣
、

刘士密在无锡市
锡山区农林局指定范围内共同补种杨树
１９

棵
（

相同树龄
），

并从植树之日起管护
一年六个月

。

补种树木及管护期间
，

由无
锡市锡山区农林局负责监督

。

法院在刑事案件中依法追究两人刑
事责任

，

判处被告人李华荣有期徒刑一
年六个月

，

缓刑二年
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
２５００

元
；

判处被告人刘士密有期徒刑一
年

，

缓刑一年六个月
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
２０００

元
。

主审法官介绍说
，

近年来破坏环境
资源的违法犯罪越来越多

，

此次单独把
民事公益诉讼独立出来

，

不仅让被告人
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

，

更是对全社会
的一种法律教育

。 “

环境公益诉讼制度
”

也将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制度
。

（

新华社记者顾烨
）

派出所收受捐赠礼金责任人被免职
安徽省安庆市杨桥镇派出所新楼落

成典礼收受礼金
，

杨桥派出所所长
、

教导
员因此被免除职务

，

安庆市公安局宜秀
区分局被责令向安庆市公安局作出深刻
检查

。

记者从安庆市公安局了解到
，

杨桥
派出所新楼落成典礼收受社会捐赠礼金
经媒体报道后

，

安庆市公安局和宜秀区
分局立即组织专人予以调查

，

并责令杨
桥派出所立即清退全部捐赠贺礼

，

及时
对有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决定

：

免去杨桥
派出所所长和教导员现任职务

，

责成宜
秀分局党委向安庆市公安局党委作出深
刻检查

，

对宜秀分局主要负责同志提出
严厉批评

。

安庆市公安局为此专门发出通报
，

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再
次出现

。 （

新华社记者程士华
）

（

左图
）

宋庆刚所作的第一份鉴定认
为其构成重伤

。

公安机关委托所作的第二
次鉴定同样认定为重伤

。

（

下图
）

至今仍躺在病床上的宋庆刚
。

从毒品犯罪的现实情况来看
，

吸毒可
能是其他各种毒品犯罪的开端

。

只要造成侵害不违法也要赔偿 吸毒容易陷入毒品犯罪
“

连环套
”

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
，

门
槛降低范围扩大

。


